目录
一、关于区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的说明...............1
二、关于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情况............................2
三、关于地方政府债务情况的说明 ............................3
四、关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的说明..................4





















关于区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的说明

2024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合计171万元，比预算数202万元减少3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5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58万元；公务接待费8万元。区级“三公”经费下降主要是区直部门带头过紧日子，厉行节约，严控“三公”开支，确保“三公”经费总数只减不增。















关于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情况的说明

2024年中央、省、市财政安排我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7.54亿元，比上年减少5.46亿元，上升19.82%，其中：
（1） 返还性收入1.3亿元，与上年持平。其中：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0.9亿元；其他返还性收入0.4亿元。
（2） 一般性转移支付13.40亿元，比上年减少7.04亿元，下降34.44%。主要因为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改革，2024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收入减少至0元，比上年减少了5.7亿。
（3） 专项转移支付7.39亿元，比上年减少2.5亿元，上升25.59%。主要是上级对于城乡社区相关支出减少3.9亿元。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情况的说明

2024年省财政厅下达区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3000万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152500万元，再融资一般债券33120万元，合计188620万元。截至2024年12月末，天元区政府债券还本26800万元，政府债务余额为131583.09万元(全部为政府债券)，控制在省财政厅核定我区政府债务限额之内。
















2024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

[bookmark: _GoBack]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的监督指导下，财政部门在推进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和生动实践，预算绩效管理得以稳步推进。
一、预算绩效管理取得的成效
（一）预算绩效管理制度逐步完善。不断建立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理清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框架流程，先后出台《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株洲市天元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2023年，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强化财政“大绩效”管理理念，全面提升现代财政治理效能，先后制定了《株洲市天元区“绩效管理提升年”行动实施方案》《株洲市天元区“绩效管理巩固年”行动实施方案》，推进我区财政管理全链条水平提升、全周期服务优化、全领域机制完善。  
（二）预算绩效管理体系逐步规范。全面铺开绩效目标管理，2024年121个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和312个专项资金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同步申报、同步批复、同步公开，基本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和“三同步”。切实推进绩效运行监控，对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监控，发现问题及时纠偏。着力加强绩效评价和结果运用，今年，我们组织全区121家预算单位对2023年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通过“一对一”辅导，推进绩效评价“两个全覆盖”，即覆盖全区所有预算单位和所有财政资金。加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的推进力度，近3年，区本级共遴选26个项目、8亿元资金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今年评价项目8个，评价金额达3亿元。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预算调整挂钩机制，2023年对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的8个项目财政绩效评价结果预算安排参考调整额达2400万元。
（三）预算绩效管理方法不断创新。完善绩效评价方式方法，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建设，今年首次运用预算绩效管理系统管理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自评工作，不仅实现绩效目标和2024年完成金额自动取数，还实现绩效监控与绩效自评的全覆盖，有效的为各预算单位绩效管理工作减负，扎实推进“绩效管理巩固年”行动。落实绩效监督联动机制，积极配合由区人大主导的“四评”工作，财政与审计等部门加强联动，优化了绩效监督格局，形成了绩效监督合力，有效提升了预算绩效管理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二、绩效“四评”发现的主要问题
今年，开展“四评”的项目有四个，即区教育局2023年农村学校学生免费午餐和教师工作午餐专项经费、区农业农村局2021-2022年农村“厕所革命”专项资金、区交通运输局2023年农村公路养护专项资金、区产业发展局2023年动力谷创新发展产业扶持资金。从财政绩效评价结果来看，均为“良”（详见附件1），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项目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在实践中，主管部门对项目和专项资金的监管有待加强，比如区农业农村局2021-2022年农村“厕所革命”项目存在签订合同日期早于施工方公司成立日期；产业发展局2023年动力谷创新发展产业扶持资金存在对未达到规模以上企业发放补贴，部分高质量发展专项奖补审核资料缺失等。
（二）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升。从专项资金“四评”的实施成效来看，均与专项设立的预期效益或多或少存在差距。比如“一事一议”重点项目实施方面，一是部分项目进区企业投资未达到约定条款，比如菲仕绿能株洲制造基地二期项目未按照约定完成竣工投产。二是部分项目效益未达预期，比如德智新材2023年1-12月完成纳税额389.78万元，平均6.5万元/亩，较进区合同约定年均15万元/亩的差距较大。
（三）会计核算管理有待加强。在绩效管理过程中，发现会计核算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会计科目核算不准确、台账登记不规范、验收资料遗漏等，影响绩效评价的准确性和公正性。比如农村“厕所革命”项目存在会计核算资料不完整、不准确，验收台账信息存在遗漏或者错误等。
三、下阶段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举措
下阶段，区财政将以推进“四评”工作为契机，进一步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早日实现“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全面预算绩效管理。
（一）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框架。逐步健全我区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制度及具体实施细则，从方向和目标上加以规划和指导，增强可操作性。同时，根据中央、省级和市级指标体系建设要求，结合我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际，形成更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体系，指导区直部门合理设置绩效目标，夯实绩效管理基础，提高绩效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水平。
（二）拓展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深度。重视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实现绩效管理关口前移，解决好预算编制“上游”问题。充分发挥预算绩效监督作用，探索建立绩效监督结果应用机制，促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发挥实效。
（三）加快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建设。利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绩效管理板块，逐步将“绩效”理念融入部门预算管理中，逐步规范绩效管理流程，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完整性、准确性、效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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